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

研究生学位论文统一答辩申请表（2015-2017级适用）
	学  号
	
	申请人姓名
	
	攻读学位
	

	申请人手机号
	
	指导教师
	
	导师手机号
	

	一、学位论文及在学期间学术论文撰写情况

	1、学位论文初稿是否已完成：
	□ 是；     □ 否；

	2、在学期间学术论文投寄情况：
	□ 已发表； □ 已录用； □ 已投寄，未录用；

	本人申请参加      年上半年学位论文统一答辩，并承诺上述提供信息真实可信。

申请人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二、导师审核意见

	1、申请人学位论文初稿是否已完成：
	□ 是；     □ 否；

	2、申请人学位论文初稿是否已达到您的要求：
	□ 是；     □ 否；

	3、申请人在学期间学术论文投寄情况：
	□ 已发表； □ 已录用； □ 已投寄，未录用；

	本人已充分知晓《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于学位论文“双盲”评议工作的规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议）和答辩的规定》、沪交医研【2013】12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要求的规定》等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相关文件精神。

（下述情况两选一打“√”表示并填写）

□ 本人同意申请人启动学位论文答辩程序，参加      年上半年学位论文统一答辩，并承诺负责跟踪申请人在学期间学术论文的发表情况及后续学位申请进展，愿意承担申请人在毕业后可能无法取得学位的一切风险及后果。

□ 本人不同意申请人启动学位论文答辩程序，建议其延期毕业。

导师签字：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三、科研科审核意见

	经审核，申请人符合学位论文答辩申请的基本条件，同意其正式启动学位论文答辩程序，参加      年上半年学位论文统一答辩。

审核人签字（盖章）：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1、请用A4纸打印后，用黑色（或蓝黑色）水笔填写。本表一式一份，交科研科保存。
2、原则上，必须为导师本人签字；若有特殊情况，可用邮件与科研科联系后，使用签字章。

